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會計室約僱佐理員甄選簡章
1、 錄取名額：正取1名，視成績擇優備取2名。

2、 約僱期間：預計自104年11月6日起至105年2月3日止(依實際分娩請假日期調整)

3、 報名資格：(條件1至3擇一)
(1) 專科以上學校會計、統計學相關科系畢業(須檢附畢業證書)。

(2)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，修習會計學、統計學或其他相關學科20學分以上(須檢附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單)。
(3)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，曾於政府機關主計機構服務，且具有與擬任職務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工作經驗(須檢附畢業證書及服務證明書)。
4、 工作待遇：按約僱250薪點，月薪30,275元。

5、 工作項目：

(一)各項經費之審核與控管。
(二)編製各式記帳憑證、會計月報及調查表。

(三)各類憑證之整理。

(四)編製年度決算及半年結算報告。

(五)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6、 報名方式及期限： 
(一)報名日期：104年10月20日(星期二)前以郵戳為憑，掛號郵寄本校會計室許主任收，  

             逾期恕不受理。並於信封上註明「報考會計室約僱佐理員」。

             本校地址：11153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207巷1號。 
             電話：28740670轉1700 
(二)報名時應繳下列資料，請依序檢附：

1、報名表、切結書及個人簡歷表。

2、最近 3 個月內 2 吋半身正面脫帽彩色照片 1 張，粘貼於報名表。

3、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1 份。

4、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 1 份。
5、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(三)郵寄報名書表前，請詳加檢查各項表件是否齊全，如資格不符、填寫不明或表件錯誤、不全，視同不合格。

(四)應考人所送各種證件經查明有偽造或變造或應試資格不符者，於甄選前發現者不予約談；於甄選完畢後錄取通知前發現者，不予錄取；錄取後發現者，撤銷其錄取資格。
七、甄選時間及地點：另行個別通知。

八、遴選方式

(一)初審：採書面審核方式，經初審合格者，將擇優個別通知參加複審（初審資格不符，報名資料不予退件）。

(二)複審：口試。
九、其他

(一)錄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站，另以電話通知正取人員依限報到。

(二)凡參加甄選錄取經通知未依規定前來報到者，取消其錄取資格，由候補人員依成績順序遞補。

(三)進用時，由本校按規定訂立契約僱用，如有違反契約情形者，即予解僱。

十、本公告未載明之事宜，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說明辦理。

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會計室約僱佐理員
甄選報名表

參加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會計室約僱佐理員
甄選切結書
    立切結書人
  參加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會計室約僱佐理員甄選，如有下列情事之一時，除無異議放棄錄取資格外，並願負偽造文書刑責：
一、本人繳驗之各項證明文件，有偽造變造情事。
二、本人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不得任用情事。   
三、通知錄取，未於規定時間內報到。
四、與機關首長有配偶或三親等內血姻親之關係。 
此致 

臺北市立啟明學校
立切結書人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通訊處：
電話： 

中
華
民
國
年
月
日
附註：
※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不得任用情事： 
有左列情事之一者，不得任用為公務人員： 
一、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。
二、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。但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，不在此限。 

三、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，曾犯內亂罪、外患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 
四、曾服公務有貪污行為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 

五、犯前二款以外之罪，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，尚未執行或執行未畢。但受緩刑宣告者，不在此限。
六、依法停止任用。
七、褫奪公權尚未復權。
八、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，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。

九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
臺北市立啟明學校約僱人員甄選簡歷表
    姓名：

	一、個人資料：


	二、家庭狀況：

	三、工作經驗：

	四、興趣專長：

	五、對本校工作配合及及自我期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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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考人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私章）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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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驗證件：


□1、報名表。


□2、簡歷表、切結書。


□3、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 1 份。


□4、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 1 份。


□5、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    份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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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	】合格


【	】不合格，原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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